
「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
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」

執行情形

—加強照顧弱勢族群及提供關懷服務—

112年6月8日

衛生福利部



加強弱勢照顧
四大策略方案

國民年金
保險費補助

關懷弱勢
加發生活補助

實(食)物銀行
設備補助

1
4

2 & 3



國民年金保險費補助

補助對象

✓

補助期間

被保險人應負擔保險費50%

補助金額 補助方式

免申請
由勞保局於112年4月至12月保險費繳款單，註明本部
補助之金額及被保險人自付之金額，民眾依限完成繳
費即可享有補助。

112年4月至12月止
於114年10月31日以前，已繳納
112年4月至12月保險費之國民年
金保險被保險人。

國民年金保險費補助

4月份繳款單
已於5/29寄發囉！



疫後保險費補助50%

 繳款單直接以補助後金額開立

由勞保局於112年4月至12月保險費繳款單，
註明政府特別補助及被保險人自付之金額。

 114年10月31日以前繳納即享有補助

114年11月1日以後繳納者，即喪失疫後補助資格，
應依國民年金法規定繳納原本應負擔之保險費。

各期原應繳金額

疫後保費補助金額

5/29已寄發4月份繳款單

政府協助
減輕負擔

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加發生活補助

加發對象

112年經政府列冊低收入戶
及中低收入戶者

✓

補助期間

補助金額

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-1

免申請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檢核資格，政府主動發
給，直接匯款至民眾帳戶（匯款附言加註：
行政院發）。

補助方式

112年7月至12月止
(1-6月加發補助由統籌稅款支應)

自今年度起已按月加發

低收入戶加發750元
中低收入戶加發500元



弱勢身心障礙者、老人及兒少加發生活補助

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

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

領有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者

領有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者

特殊境遇家庭符合領取子女生活津貼或子女教育補助者

加發對象 (具以下任1款者)

補助期間

112年4月至12月止

補助金額

每人每月加發250元

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-2

免申請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檢核資格，政府主動發給，直
接匯款至民眾帳戶（匯款附言加註：行政院發）。

補助方式

同時符合加發對象不同資格者，從優擇一發給。

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
屬最低生活費1.5倍以上，未超過2.5倍者

自今年4月起已按月加發



擴大實(食)物銀行補助

照顧對象

✓

補助期間

112年4月-114年12月

冷藏冷凍設備

每據點一次性最高補助10萬元

據點管理維運費
每據點每月補助1萬2千元

補助項目

經濟困難或遭遇急難之個人或家庭✓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評估轄內經濟不利處境
者需求，研提計畫向本部申請補助。

申請方式

擴大實(食)物銀行補助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

現正由各地方政府評估需求
及提報補助計畫中


